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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阶段  

●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二被告 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变更诉讼请求，公司律师认为缺

乏证据支撑，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负责此案的诉讼事宜，积极应诉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 

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在自然人黄

永述诉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柯塞威”）合同纠纷案中，作为

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，在柯塞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

连带责任，被列为第二被告。公司于2016年4月2日发布了《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2016－054）和2016年5月26日发布了《关于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临2016-084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 

（一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收到黄永述出具的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》，知悉本案原告黄永述

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，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：  

1、解除原告（黄永述）与被告一（柯塞威）双方签订的《投资咨询服务协

议》及其补充协议； 



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保证金8000万元，投资顾问费人民币

253,523,874.49元，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

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； 

3、判令被告二（公司）、被告三（鲜言）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连带对前述付

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； 

4、本案受理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。 

（二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对本公司的影响 

原告本次变动诉讼请求，将诉讼请求额从之前的“保证金8,000 万元，投资顾

问费人民币152,047,804 元，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

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”变更为“保证金8,000万元，投资顾问费人

民币253,523,874.49元，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

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”。 

本次变更诉讼请求，公司律师认为缺乏证据支撑，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负责此

案的诉讼事宜，积极应诉，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公司也将密切关注案件

进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黄永述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》 

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9日 


